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津发改价管〔2015〕308号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

各区、县发展改革委（经发局）、物价局、市电力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748号），现就调整我市工商业用电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进销售电价结构调整。取消化肥电价优惠，化肥生产用电执行相同用电类别的工商业用电价格。
二、工商业（一般工商业及其他、大工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降低0.04分钱。调整后的销售电价见附件。
三、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不作调整。
四、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鼓励有条件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协商确定电价。
五、以上价格调整自2015年4月20日起执行。
六、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力价格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市电力公司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确保降价措施落实到位。

附件：1.天津市电网销售电价表
          2.天津市电网峰谷分时销售电价表
          3.天津市居民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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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天津市电网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不满
1千伏
	1—10
千伏
	35－110千伏以下
	110－220千伏以下
	220千伏及以上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0.4900
	0.4800
	0.4800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0.9149
	0.8999
	0.8849
	　
	　
	　
	　

	三、大工业用电
	　
	0.7109
	0.6909
	0.6809
	0.6759
	25.5
	17

	　  其中：电石、电解烧碱、合成氨、电炉黄磷
	　
	0.6939
	0.6739
	0.6639
	0.6589
	25.5
	17

	四、农业生产用电
	0.5860
	0.5710
	0.5560
	　
	　
	　
	　



附件2
	天津市电网峰谷分时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电价

	
	
	高峰
	平段
	低谷

	一、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不满1千伏
	1.3689 
	0.9149 
	0.4829 

	
	1一10千伏
	1.3454 
	0.8999 
	0.4744 

	
	35千伏及以上
	1.3229 
	0.8849 
	0.4679 

	二、大工业用电  
	1一10千伏
	0.9964 
	0.7109 
	0.4414 

	
	35千伏一110千伏
	0.9689 
	0.6909 
	0.4269 

	
	110千伏一220千伏
	0.9589 
	0.6809 
	0.4169 

	
	220千伏及以上
	0.9499 
	0.6759 
	0.4139 

	其中：电石、电解烧碱、合成氨、电炉黄磷
	1一10千伏
	0.9644 
	0.6939 
	0.4374 

	
	35千伏一110千伏
	0.9379 
	0.6739 
	0.4229 

	
	110千伏一220千伏
	0.9269 
	0.6639 
	0.4129 

	
	220千伏及以上
	0.9179 
	0.6589 
	0.4099 

	三、农业生产用电
	不满1千伏
	0.8580 
	0.5860 
	0.3310 

	
	1一10千伏
	0.8355 
	0.5710 
	0.3235 

	
	35千伏及以上
	0.8110 
	0.5560 
	0.3170 

	1.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建设基金每千瓦时0.7分。

	2.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每千瓦时0.83分。

	3.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标准为每千瓦时：居民生活2.2分、大工业用电2.9分、一般工商业3.9分。

	4.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为每千瓦时：居民生活用电0.1分，其余类别用电1.5分。

	5.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地方小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05分。                                                                                                                                

	6.对已下放地方的原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生产用电、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生产用电价格，按表所列的分类电价每千瓦时降低1.7分执行；抗灾救灾用电按表列分类电价每千瓦时降低2分执行。


附件3
	天津市居民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户分类
	分档
	电量水平(千瓦时/户.月)
	电价

	
	
	
	不满1千伏
	1－10千伏
	35千伏及以上

	一户一表居民用户
	第一档
	0-220
	0.4900
	0.4800
	0.4800

	
	第二档
	221-400
	0.5400
	0.5300
	0.5300

	
	第三档
	超过400
	0.7900
	0.7800
	0.7800

	合表用户
	居民
	0.5100
	0.5000
	0.5000

	
	非居民
	0.5150
	0.5050
	0.5050

	备注:1、居民阶梯电价按年周期执行，不足一年按实际用电月数折算。
     2、上表所列价格,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每千瓦时0.7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0.83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0.1分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2.2分。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工信委、市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4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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